
附件:

2023 年上半年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送审及答辩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安排 内 容 责任单位（人）

3月 23 日（周四）前 硕士研究生向各培养单位提交《答辩申请表》 硕士研究生

3月 28 日（周二）前
各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提交《毕业研究生拟答辩人员汇总表》（纸质

和电子版）
各培养单位

3月 31 日（周五） 研究生院组织盲评论文抽签 研究生院、各培养单位

4月 7 日（周五）前 各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提交论文（一般为 word 版本）进行相似性检测 研究生院、各培养单位

4月 14 日（周五）前

各培养单位汇总后向研究生院提交：

1.《研究生盲评论文信息汇总表》（电子版）

2. 盲评论文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评阅意见书》（复印件）

3. 各培养单位盲评论文材料文件夹（电子版）

各培养单位

研究生

研究生院

4月 14 日（周五） 研究生院组织被抽中盲评论文的送审、评阅
研究生院

各培养单位

5月中旬

研究生院发放盲评论文评阅意见书

未使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的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报送学位论文评

阅结果汇总表（纸质和电子版）

研究生院、各培养单位

5月 31 日（周三）前
1.各培养单位组织开展论文答辩工作

2.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人员名单
各培养单位

6月 6 日（周二）前

各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提交以下材料：

1.《研究生延期答辩人员汇总表》（纸质版和电子版）

2.《毕业资格审查汇总表》（纸质和电子版）

3.《学术学位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情况审核表》（纸质和电子版）

4.《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情况审核表》（纸质和电子版）

5.《研究生论文发表情况统计表（学术学位）》（纸质和电子版）

6.学位信息采集上报数据 excel 总表（电子版）

7.未统一采集照片研究生的照片（电子汇总版和 2张 2 寸纸质版）

8.硕士学位论文定稿电子版（word 版本），论文后需附学位论文原创

性声明和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扫描件，声明中须有导师及研究生亲

笔签名

各培养单位

研究生院

6月下旬

1.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硕士学位人员名单

2.打印毕业、学位证书

3.发放毕业、学位证书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研究生院

各培养单位


